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新校区 4 号学生公寓地下室住宿管理办法 

（试行）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校区 4 号学生公寓地下室是学院为

相关部门外聘人员或为学院特定项目临时服务人员临时性提供的休息场

所，是学院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为规范高新校区 4 号学生公寓地

下室日常管理，确保该区域环境安全、宿舍卫生等得到有效保障，为入

住人员创建安全、整洁、文明、和谐的生活环境，以保证入住人员在工

作之余得到充分休息，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提高人员工作效率，根据《中

共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 年省级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计

划》、《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陕西铁路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规范高新校区学生公寓地下室管理的通知》、《陕西铁

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餐饮中心员工宿舍管理制度》等文件，制定本管理

办法。 

第一章  住宿管理 

第一条  申请在高新校区 4 号学生公寓地下室住宿者，需经本人所

在聘用部门或特定项目负责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主管院领导签字批准，

由餐饮中心统筹安排住宿。凡未经学院同意住宿者将予以清退。 

第二条  高新校区 4 号学生公寓地下室由餐饮中心负责统一调配、

安排，并进行入住登记备案管理，入住人员必须按指定房间号、床位号

住宿，并在指定位置张贴入住人员住宿表。调换房间必须经由入住人员

所在聘用部门和餐饮中心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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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第三条  有犯罪前科者、患有传染病者、有吸毒、赌博、酗酒等不

良嗜好者，不得住宿；不得携带与无关人员和家属住宿；人员入住由餐

饮中心统一配发钥匙，严禁私配钥匙和调换门锁，一经发现将视情节给

予处理；人员离职（含自动离职、免职、解职等）应将个人物品清理干

净，同时办理退宿手续，并于离职日起当天搬离宿舍，不得借故拖延或

在宿舍内存放物品，否则，所留物品按无主物品由餐饮中心统一清理。 

第四条  在民主推荐基础上，每个宿舍设一名安全管理员或舍长，

全面负责本宿舍的生活秩序、治安保卫、清洁卫生和公共财物的保管，

并与人员所在聘用部门和餐饮中心保持经常联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及时通知住宿人员所在聘用部门和餐饮中心负责人： 

1.违反宿舍管理制度，情节严重； 

2.留宿亲友； 

3.宿舍内有不法行为或外来人员； 

4.员工身体不适以致病重； 

5.不按时间做息，影响他人休息。 

第五条  不设置夫妻宿舍，男女人员不得互串宿舍；不得将宿舍床

位转让或出借他人使用，一经发现，即停止其住宿权利，并向人员所在

聘用部门负责人通报。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高新校区 4 号学生公寓地下室由餐饮中心负责日常管理。

具体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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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审核、安排临时入住人员； 

2.负责防火防盗安全教育、检查； 

3.负责保持环境卫生教育、检查； 

4.负责对入住人员的日常教育管理； 

5.负责对违反管理制度屡教不改者予以清退。 

第七条  餐饮中心高新校区管理员在餐饮中心主任的领导下具体负

责 4 号学生公寓地下室的防火防盗安全、环境卫生、水电暖报修等日常

教育管理工作，住宿人员不得拒绝。 

第八条  住宿人员所在聘用部门和餐饮中心负责人是住宿人员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应经常检查宿舍的防火防盗安全和环境卫生情况，了解

住宿人员各方面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三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九条  宿舍应建立卫生值日制度，每天安排 1 名人员值日。值日

人员必须在每天上班前将宿舍清扫完毕，要求门窗整洁明亮，物品摆放

整齐，地面干净无杂物，天花板、墙角无蛛网，墙面无污点。宿舍安全

管理员（或舍长）负责督促检查，并负责本宿舍的清洁卫生，电、门窗

等的安全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紧急情况可立即采取安全处理措施。

每周五下午餐饮中心安排专项检查。 

第十条  自觉维护保持宿舍内外卫生。室内物品应摆放整齐。不得

随地吐痰；勿在宿舍外泼水，乱抛果皮、纸屑等杂物；勿在墙壁上涂写

刻画或随意张贴；严禁向宿舍外倒垃圾、扔杂物。 

第四章  日常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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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严禁将公安部门管制的刀具、有毒、易燃、易爆、有腐

蚀性等妨碍公共安全和卫生的危险、违禁物品，以及反动、淫秽的印刷

品、音像制品等带入宿舍内。 

第十二条  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私接电线，严禁室内烧煮、

烹饪或私自乱拉电线及装接电器，严禁使用煤油炉、酒精炉、电热杯，

电炉子、电暖气等电器。一经发现，即予没收，并按《陕西铁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处理，同时向人员所在聘用部门负责人

通报。 

第十三条  各宿舍都应注意有关安全问题，切实加强钥匙及个人物

品保管，离开宿舍注意关窗锁门；贵重物品避免携入，违反规定带入室

内而致丢失者责任自负。   

第十四条 提高警惕，发现危及宿舍内人身、财产安全和扰乱宿舍

正常生活秩序的情况立即向安全保卫处（0913-3-35181）和宿舍管理部

门报告。 

第十五条  严禁留宿宿舍无关人员过夜。宿舍应与 23 时关灯休息，

住宿人员最迟应于 23 时前返回宿舍，否则应向本宿舍管理员（舍长）和

餐饮中心管理人员报告。使用收音机、手机等不得妨碍他人休息；就寝

后不得影响他人睡眠。 

第十六条  住宿人员起床后棉被叠放整齐；烟灰、烟蒂不得丢在地

上；换洗衣物不得堆积在室内，暂不用的衣、鞋必须洗净整理存放整齐；

不得在墙壁、门窗上随意张贴字画或钉挂物品；废物、垃圾等应集中倾

到在指定场所；宿舍清洁由住宿人员轮流负责；节约用电，要做到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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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关灯；注意消防安全，不得在床上抽烟，人去随手关闭电器开关。 

第十七条 学校统一放假期间，宿舍实行封闭管理，所有住宿人员

将宿舍卫生清理干净，待餐饮中心管理人员检查完毕后封闭宿舍，门上

粘贴封条，宿舍钥匙统一保管在餐饮中心新校区管理室，假期未经许可

不得私自进入宿舍。 

第五章  公物管理 

第十八条  宿舍室内、外家具等公用设备设施是国家财产，住宿人

员有责任爱惜和保护，如丢失、损坏，应由当事人照价赔偿；损坏公物

拒绝赔偿并逃逸者，则由住宿人员所在聘用部门赔偿，情节性质严重者

走法律程序；对所居住宿舍，不得随意改造或变更。故意破坏公物，除

照价赔偿外，影响恶劣者要给予经济处罚并予以清退，并向人员所在聘

用部门负责人通报。 

第十九条 室内外公共设备设施由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资产科统一

登记、建档、立帐，由住宿者负责保管使用，责任到人，餐饮中心资产

管理员不定期按物核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六章  文明规范 

第二十条  尊重管理人员，尊重他人权益，维护宿舍和谐生活秩序，

不大声喧哗、打闹、打架斗殴。严禁宿舍内猜拳行令，酗酒闹事、赌博、

打麻将或从事其他不健康活动。 

第二十一条 服从餐饮中心工作人员日常管理，积极配合接受学院有

关部门的安全、卫生监督和检查等各项工作。 

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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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在餐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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